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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中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转移支付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福建省中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转移支付（2024年度）（以下简称“本项目”）实施内容包含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项目资金由中央转移支付和福建省地方财政资金构成。
（一）中央下达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中央下达转移支付预算
本项目中央转移支付预算安排资金11045万元，其中，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预算5706万元、以及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预算1455万元，这两部分预算属于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下达的专项资金。本次自评所涉及中央转移支付预算3884万元，包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补助预算 3039 万元，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预算 845 万元。
2024年，财政部分三批次下达中央转移支付预算11045万元，具体资金下达文件名称、发文日期、金额以及资金投向等信息详见表1。
 表1 中央下达福建省转移支付明细
	资金下达文件
	文件号
	发文日期
	下达金额
（万元）
	资金使用方向

	合计
	-
	-
	11045
	-

	《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的通知》
	财资环〔2024〕55号
	2024年6月5日
	5706
	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

	《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预算（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的通知》
	财资环〔2024〕58 号
	2024年6月13日
	1455
	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

	《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预算（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支出）的通知》
	财资环〔2024〕65号
	2024年6月18日
	3039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

	
	
	
	845
	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



2.绩效目标情况
财政部下达中央转移支付时，同步下达了“2024年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预算区域绩效目标表”，具体详见附表1-4。
（二）省内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省内分解下达预算
本项目预算安排资金13843万元，其中，中央转移支付预算11045万元，福建省地方财政预算2798万元（配套中央转移支付--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预算1455万元、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预算1343万元）。
福建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按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结合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下达进度，将项目资金分批分次下达至全省9个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不含厦门）及其下辖的各县（市、区）有关部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分解下达预算11037万元，其中，中央转移支付8899万元，地方财政配套资金2138万元。具体分解下达文件名称、发文日期、金额以及资金投向等信息详见表2。
表2 本项目省内分解下达情况
	资金下达文件
	文件号
	发文日期
	下达金额
（万元）
	资金来源

	总计
	-
	-
	11037
	-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福建局关于下达2024年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的通知
	闽财建指〔2024〕68号
	2024年7月10日
	5706
	中央转移支付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于下达2024年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支出）的通知
	闽财建指〔2024〕69号
	2024年7月10日
	845
	中央转移支付

	
	
	
	1343
	地方财政资金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于下达2024年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的通知
	闽财建指〔2024〕70号
	2024年7月10日
	1455
	中央转移支付

	
	
	
	795
	地方财政资金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安排2024年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支出）的通知
	闽财指〔2024〕559号
	2024年7月10日
	893
	中央转移支付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未分解下达预算2806万元，其中，中央转移支付预算2146万元，该预算用于国家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以下简称“国家专业队”）装备采购补助，项目资金需等国家专业队依托单位上报设备招标采购方案及招标结果，并经福建省财政厅（以下简称“省财政厅”或“财政厅”）、福建省应急管理厅（以下简称“省应急管理厅”或“应急管理厅”）审核通过后，按照规定流程予以拨付；地方财政配套预算660万元，该预算用于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按照规定流程予以拨付。
2.绩效目标情况
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下达资金时，同步下达了“2024年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绩效目标表”。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到位资金13843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其中，到位的中央转移支付11045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到位的地方财政配套资金2798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表3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到位资金明细
	灾种类型
	项目预算资金（万元）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

	
	中央转移支付
	地方财政资金
	合计
	中央转移支付
	地方财政资金
	合计

	合计
	11045
	2798
	13843
	11045
	2798
	13843

	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
	5706
	-
	5706
	5706
	-
	5706

	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
	1455
	1455
	2910
	1455
	1455
	2910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
	3039
	-
	3039
	3039
	-
	3039

	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
	845
	1343
	2188
	845
	1343
	2188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预算安排资金13843万元，预算执行金额11037万元，预算执行率79.73%。其中，中央转移支付预算11045万元，预算执行金额为8899万元，预算执行率80.57%；地方财政预算2798万元，预算执行金额为2138万元，预算执行率为76.41%。具体执行情况详见表4。
表4 本项目资金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资金类型
	预算总额（万元）
	中央转移支付（万元））
	地方财政（万元）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预算执行率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预算执行率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预算执行率

	合计
	13843
	11037
	79.73%
	11045
	8899
	80.57%
	2798
	2138
	76.41%

	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
	5706
	5706
	100%
	5706
	5706
	100%
	-
	-
	-

	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
	2910
	2250
	77.32%
	1455
	1455
	100%
	1455
	795
	54.64%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
	3039
	893
	29.38%
	3039
	893
	29.38%
	-
	-
	-

	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
	2188
	2188
	100%
	845
	845
	100%
	1343
	1343
	100%



（1）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项目
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预算5706万元，均为中央转移支付预算，预算执行金额5706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
（2）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项目
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预算2910万元，预算执行金额225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77.32%。其中，中央转移支付预算1455万元，预算执行金额1455万元，预算执行率100%；福建省地方财政预算1455万元，预算执行金额795万元，预算执行率54.64%。未执行的660万元地方财政预算，主要由于部分尾矿库尚处于建设阶段，项目补助资金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按照规定流程予以拨付。
（3）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支出补助项目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支出补助预算3039万元，均为中央转移支付预算，预算执行金额893万元，预算执行率为29.38%。其中未执行的2146万元中央转移支付预算，主要由于国家专业队装备采购预算将于国家专业队依托单位上报设备招标采购方案及招标结果，并经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审核通过后，按照规定流程予以拨付。
（4）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项目
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预算2188万元，预算执行金额2188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其中，中央转移支付预算845万元，预算执行金额845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地方财政预算1343万元，预算执行金额1343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二）资金管理情况
1.资金分配科学性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2273]省应急管理厅根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资环〔2022〕93号)、《应急管理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应急〔2022〕124号)、《应急管理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重点化工产业聚集区重大安全风险防控工作总体方案>的通知》（应急〔2022〕104号)、《国家矿山安监局 财政部关于印发<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工作总体方案>的通知》（矿安〔2022〕127号)、《国家矿山安监局 财政部关于印发<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建设工作总体方案>的通知》（矿安〔2022〕128号)等文件规定的资金支出投向要求及资金分配标准，结合我省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实际，遵循突出重点、科学分配、绩效导向、公开透明的原则，采取因素分配法和项目管理法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合理分配项目资金。
2. 资金下达及时性
省应急管理厅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等规定，以及《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下达通知》等文件规定的时限分解下达项目资金，资金下达及时。其中：
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支出补助，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在收到中央转移支付30日内，将项目资金分解下达至各设区市和县（市、区）有关部门，资金下达及时。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预算（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支出）的通知》（财资环〔2024〕65号）要求，应急演练补助资金需在收到中央转移支付通知后20个工作日内下拨给国家专业队依托单位；国家专业队装备采购补助需招标采购方案及招标结果报省级财政部门、应急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按文件规定的程序拨付。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实际在收到中央转移支付通知后20个工作日内下达应急演练补助资金（该项目资金财政部于2024年6月18日下达，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于2024年7月10日下拨），资金下达及时。目前，除泉州石化队已完成合同签订，装备尚未到位外，其余2个国家专业队装备采购尚处于方案制定及招标阶段，该项目资金尚未分解下达。
3.资金拨付合规性
本项目严格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及国家有关政府采购制度等相关规定支付资金，资金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做到资金管理合规、资金申报手续齐全、审批程序明确、专项资金专款专用。
4.资金使用规范性
本项目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专款专用，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资金使用规范。
5.资金执行准确性
本项目按照中央下达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其中，中央转移支付预算11045万元，预算执行金额8899万元，预算执行率80.57%；地方财政预算2798万元，预算执行金额2138万元，预算执行率76.41%。整体预算执行准确性高。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根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预算分配下达情况，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应急管理部门、矿山安全监管部门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预〔2015〕163号）要求，认真填报《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申报表》，经应急管理厅审核后形成汇总的绩效目标申报表。
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在下达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的同时，将审核后的《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申报表》一同下达给各设区市和县（市、区）有关部门，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按期开展绩效监控与评价工作。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省应急管理厅严格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与省财政厅共同办理转移支付，各项资金均经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会研究审定，支出责任履行到位，确保财政体系有效运行、财政资源优化配置。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项目实施内容包含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项目计划建设周期在6至18个月，将于2025年12月30日前陆续完成。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涵盖的各子项目均处于建设阶段，项目实施成效暂未充分显现。具体如下：
1. 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项目
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项目总体目标为通过支持建设纳入全国性系统的煤矿瓦斯、水、火、冲击地压、顶板等重大风险监控和联网，重点非煤矿山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等，提升矿山数字化、智能化安全生产预防和监管水平。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实施进展顺利。在煤矿领域方面，完成了3个煤矿的瓦斯、水、火、冲击地压等重大风险监控系统建设，并实现联网，为煤矿安全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非煤矿山方面，完成了18个重点非煤矿山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及24个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地下监测监控系统建成。同时，新建了1个尾矿库在线监控系统，并对32个尾矿库在线监控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
目前，项目仍在稳步推进。有1座在建矿山，正依据建设进度有序部署施工。12个重点非煤矿山的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处于施工阶段或设备采购环节，尚未完成安装；23家金属非金属矿山正在施工或采购设备，1家正在进行招投标工作，2家处于停产状态，均未完成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安装；10座尾矿库正在施工，1家正在筹措资金，尚未完成尾矿库在线监控系统的升级改造。后续，项目单位将继续全力推进各项工作，确保项目按时高质量完成，提升矿山数字化、智能化安全生产预防和监管水平。
2. 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项目
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项目总体目标为在全面摸清尾矿库安全环境风险的基础上，按照尾矿库闭库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对该尾矿库实施闭库销号治理，通过坝坡整治、改造排洪系统、改造防渗设施等措施全面提升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恢复生态环境，消除安全隐患。
截至2024年12月31日，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果，5座尾矿库已完成销号治理。其余6座尾矿库的治理工作正按照既定计划有序推进中。目前项目成效尚未完全彰显，但随着各项治理工作的持续深入，尾矿库的安全水平与生态环境状况必将得到显著改善。
3. 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项目
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项目总体目标为在统筹推动本聚集区(化工园区)内化工企业按照要求建立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化工产业聚集区重大风险防控项目，建立并有效应用本聚集区(化工园区)危化品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配置完善本聚集区(化工园区)公共区域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监测管控设备，探索建立危险化学品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提升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管控能力。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我省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项目正稳步推进，1个聚集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以及6个聚集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功能模块已建设完成。同时，70%的聚集区内危险化学品企业已完成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的建设，50%的聚集区内化工企业已将平台数据接入到聚集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目前项目尚处于建设阶段，但随着危险化学品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建成并投入运用，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管控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
4.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补助项目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项目总体目标为一是完成项目下达装备的采购、项目验收，装备管理更加规范，队伍先进适用装备的应用水平显著提升，反应更加灵敏、处置更加有力，危化救援能力进一步提升，满足华东地区重特大事故灾害救援需要。二是通过定期开展力量集结、战斗编程、通信联络、组织指挥等应急救援业务训练和模拟实战演练，跨区域、多灾种联动联训，进一步提高队伍快速出动、现场实战能力、救援协同能力以及队伍长时间、远距离救援自我保障能力。
国家专业队装备采购方面，按照国家相关文件要求，国家专业队装备采购需经过严格的招投标和审核流程。截至2024年12月31日，装备采购工作整体处于前期准备阶段。其中，泉州石化队已完成合同签订，但由于装备尚未到位，整体采购工作的成效暂未显现。
应急救援演练方面，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三支国家专业队均按计划定期开展了应急救援业务训练和模拟实战演练，内容涵盖力量集结、战斗编程、通信联络和组织指挥等关键环节，并积极参与跨区域、多灾种联动联训。应急演练实现了队伍全员100%参与，有效提升了队伍的快速出动能力、现场实战能力、救援协同能力，以及长时间、远距离救援的自我保障能力。在响应应急管理部指挥调动方面，队伍均能及时赶赴现场救援，训练与演练工作成效显著。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由于各子项目计划于2025年12月31日前陆续完工，目前项目处于建设阶段，大部分绩效目标尚未完成，具体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详见附表1-4。
1.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项目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数量指标完成情况
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项目制定的4个数量指标，均在有序推进中，预计2025年6月30日前能完成，具体如下：
本项目制定的“煤矿瓦斯、水、火、冲击地压等重大风险监控和联网”目标值≥4个。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完成了3个煤矿瓦斯、水、火、冲击地压等重大风险监控和联网（尚未验收），尚有1个在建矿山，正依据建设进度有序部署施工。
本项目制定的“重点非煤矿山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目标值≥30个。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完成了18个重点非煤矿山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建设，目标完成率为60%。尚有12个重点非煤矿山的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处于施工阶段或设备采购环节，尚未完成安装。
本项目制定的“地下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监测监控系统”目标值≥50个。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完成了24个地下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建设，目标完成率为48%。尚有23个地下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正在施工或采购设备、1个正在招投标、2个停产。
本项目制定的“新建尾矿库在线监控系统”目标值≥1个，“升级改造尾矿库在线监控系统”目标值≥43个。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完成新建尾矿库在线监控系统1个，目标完成率100%；升级改造尾矿库在线监控系统32个，目标完成率74.42%。尚有10个尾矿库在线监控系统正在升级改造施工中，1个正在筹措资金。
②质量指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制定的“验收通过率”目标值=100%，“联网在线率”目标值=100%。这两个质量指标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统一考核。
③时效指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制定的“进度完成率”目标值=100%。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完成了3个煤矿的瓦斯、水、火、冲击地压等重大风险监控系统建设和联网，建成了18个重点非煤矿山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及24个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地下监测监控系统，新建了1个尾矿库在线监控系统，完成了32个尾矿库在线监控系统的升级改造，进度完成率为60.90%，预计2025年6月30日前能完成。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项目制定的社会效益指标“矿山安全风险防控水平”目标值为“提高”，可持续影响指标“矿山安全监管监察效能”目标值为“提高”。这两个效益指标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统一考核。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项目制定的“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目标值≥90%，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2. 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项目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质量指标完成情况
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项目制定了4个质量指标，截至2024年12月31日，均在有序推进中，预计2025年6月30日前能完成，具体如下：
本项目制定的“隐患治理率”目标值=100%，“单项工程合格率”目标值=100%。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计划补助的11座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已竣工验收5座，尚有6座尾矿库的风险隐患治理在有序推进中，“隐患治理率”和“单项工程合格率”的完成值均为45.45%。
本项目制定的“坝体抗滑稳定性系数K”和“防洪设防标准”两个质量指标，其中，5座已完工验收的尾矿库，其质量指标“坝体抗滑稳定性系数K”和“防洪设防标准”的目标值均已完成；6座未完工尾矿库的质量指标“坝体抗滑稳定性系数K”和“防洪设防标准”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统一考核。
②时效指标完成情况
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项目制定了2个时效指标，截至2024年12月31日，均在有序推进中，预计2025年6月30日前能完成，具体如下：
本项目制定了“建设周期”和“完成销号时间”两个时效指标，其中，5座已完工验收的尾矿库，均在计划的“建设周期”和“完成销号时间”内完成；6座未完工的尾矿库除3座因土地问题，申请延期至2025年6月30日完成外，其余3座的“建设周期”和“完成销号时间”均按计划实施。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项目制定的“滩面植被率”和“防渗效果”社会效益指标，因项目尚处于建设期，社会效益还不明显，将于项目实施完成后统一考核，预计2025年6月30日前能全部完成。
3.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补助项目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数量指标完成情况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补助项目制定了3个数量指标，已完成2个，尚有1个在有序推进中，预计2025年12月31日前能完成，具体如下：
本项目制定的“支持建设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目标值=1个，“支持建设国家危化应急救援队伍”目标值=2个。闽财指〔2024〕559号文2024年7月10日下达的893万元，主要用于国家矿山应急救援福建队（以下简称“福建队”）、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泉州石化队（以下简称“泉州石化队”）和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古雷队（以下简称“古雷队”）应急演练补助，该目标已完成。
本项目制定的“为危化队配备装备”目标值=10台/套。根据国家相关文件规定，国家专业队的装备采购工作必须遵循严格的招投标程序，并接受严谨的审核流程。装备采购补助资金的下拨，需在国家专业队依托单位向福建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提交装备招标采购方案及招标结果，并经审核通过后方可执行。截至2024年12月31日，泉州石化队已完成合同签订，但装备尚未到位。其余两个专业队目前正处于装备采购方案审核与招标阶段，整个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
②质量指标完成情况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补助项目制定的7个质量指标，已完成3个，尚有4个在有序推进中，预计2025年12月31日前能完成，具体如下：
本项目制定的“事故灾害发生时，队伍响应应急管理部指挥调动，及时赶赴现场救援率”目标值=100%，实际完成值100%；“队伍全员参与实训演练覆盖率”目标值为全年达到100%，实际完成值为100%；“实训演练考核评估结果”目标值为合格，实际完成值为合格。
本项目制定的“各类车辆及大型装备按照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有关标志标识规范进行涂装”“各类车辆及大型装备安装数据采集终端，能够接入应急管理部大型救援装备指挥控制系统”“队员装备操作培训通过率”“验收通过率”这四个质量指标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③时效指标完成情况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补助项目制定的3个时效指标，已完成2个，尚有1个在有序推进中，预计2025年12月31日前能完成，具体如下：
本项目制定的“实训演练计划完成率”目标值=100%，实际完成值100%；“无补给状态下自我保障时间”目标值≥72小时，实际完成值72小时；目标已完成。
本项目制定的“建设周期”≤18个月。本项目预计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项目建设按计划推进。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项目制定的“重点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救援能力”“在自然灾害抢险救援中发挥救援协同作用”“事故救援现场音视频、图像和数据实时传输能力”“化工装置火灾事故处置能力”和“开展预防性安全检查，助力依托企业(单位)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减少事故发生发挥作用”五个社会效益指标，因项目尚处于建设期，社会效益还不明显，将于项目实施完成后统一考核，预计2025年12月31日前能全部完成。
（3）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项目制定的“服务企业在事故灾害应急救援方面对队伍的满意度”满意度指标，因项目尚处于建设期，目标值将于项目实施完成后统一考核，预计2025年12月31日前能完成。
本项目制定的“地方政府对队伍事故处理能力的满意度”目标值≥95%。2024年，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和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均于5月收到福建省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暨抗震减灾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感谢信，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收到龙岩市人民政府和上杭县人民政府的感谢信，地方政府对队伍事故处理能力的满意度高，该目标值已完成。
本项目制定的“应急管理部对队伍的满意度”目标值≥95%。2024年5月，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和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均受到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公开表扬，应急管理部对队伍的满意度高，该目标值已完成。
4.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项目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数量指标完成情况
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项目制定的4个数量指标，已完成2个，其余2个在有序推进中，预计2025年6月30日前能完成。具体如下：
本项目制定的“建设聚集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目标值=1个，“聚集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功能模块”目标值≥6个。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已完成1个聚集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和6个聚集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功能模块的建设。目标均已完成。
本项目制定的“聚集区内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建设率”目标值≥90%。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聚集区内70%的危险化学品企业已完成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的建设，目标完成率为77.78%。
本项目制定的“聚集区内化工企业平台接入聚集区平台率”目标值≥90%。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聚集区内50%的化工企业已将数据接入到聚集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目标完成率为55.56%。
②质量指标完成情况
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项目制定的4个质量指标，均在有序推进中，预计2025年6月30日前能完成。具体如下：
本项目制定的“基本功能建成率”目标值=100%。截至2024年12月31日，实际完成值90%，其中气云成像设备正与企业积极协调、勘探安装位置；企业人员定位已留有接口，待企业建设完成相关模块后接入，预计2025年6月30日前能完成。
本项目制定的“安全等保”“网络延迟、响应时间和稳定性”“预警响应率”将于项目竣工验收后统一考核。
③时效指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设置的“建设周期”目标值≤1年。该项目于2024年7月开工建设，预计2025年6月底前完成，项目按计划实施。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项目制定的“园区重大安全风险数字化管控水平”和“园区内企业重大安全风险数字化管控水平”社会效益指标，因项目尚处于建设期，社会效益还不明显，将于项目实施完成后统一考核，预计2025年6月30日前能全部完成。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项目制定的“聚集区内企业满意度”指标，因项目尚处于建设期，该目标值将于项目实施完成后统一考核，预计2025年6月30日前能全部完成。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及原因
1.预算执行偏离绩效目标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中央转移支付预算安排资金11045万元，实际执行金额8899万元，尚未执行金额2146万元，该预算主要用于国家专业队装备采购。目前，除泉州石化队的采购合同已签订（装备尚未到位）外，福建队和古雷队尚处于装备采购方案制定及招标阶段。按相关文件规定，该预算将于项目招标采购方案及招标结果出来、经审核通过后按规定流程拨付。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福建省地方财政预算安排资金2798万元，实际执行金额2138万元，尚未执行金额660万元，该预算主要用于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目前，11座尾矿库中已完成治理且验收合格的项目有5个，其余6个尾矿库预计2025年6月30日前能完成。该预算将于尾矿库治理项目验收合格后，按规定流程予以拨付。
2.绩效指标完成值偏离绩效目标
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项目：截至2024年12月31日，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项目仍处于建设阶段，预计2025年6月30日前可完成。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暂未充分显现，制定的10个三级指标，有5个绩效目标已部分完成，5个绩效目标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项目：截至2024年12月31日，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项目仍处于建设阶段，预计2025年6月30日前可完成。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暂未充分显现；制定的8个三级指标，均在有序推进中。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补助项目：截至2024年12月31日，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补助项目仍处于建设阶段，预计2025年12月31日前可完成。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暂未充分显现；制定的21个三级指标，已完成7个，其余14个在有序推进中。
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项目：截至2024年12月31日，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项目仍处于建设阶段，预计2025年6月30日前可完成。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暂未充分显现；制定的12个三级指标，已完成2个，其余10个在有序推进中。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1.结合项目实施进度，按相关文件规定，及时拨付项目资金
国家专业队装备采购进度跟踪：一是督促国家专业队依托单位严格按照财资环〔2022〕93号）、应急〔2022〕124号文件规定和通知明确的装备购置计划，制定招标采购方案；二是按照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相关规定组织开展采购工作，并将招标采购方案及招标结果报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审核；三是应急管理厅会同省财政厅核实招标结果，及时将符合政策规定的招标采购资金拨付至国家专业队依托单位，保障装备采购工作有序推进。
尾矿库隐患治理施工进度跟踪：持续跟踪剩余6座尚未完成隐患治理的尾矿库施工进度，督促项目单位严格按照计划开展施工。在项目竣工验收阶段，省应急管理厅将组织相关部门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全面验收，详细审核中央转移支付、地方财政和生产经营单位资金的实际投入情况，确保资金专款专用。验收合格后，按规定流程拨付项目款，确保尾矿库隐患治理工作圆满完成。
2.加快项目执行进度，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为有效应对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支出补助项目绩效指标未完成的情况，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实施动态调度机制：密切跟踪项目实施进展，针对推进迟缓的项目，即刻组织专业人员前往现场，开展精准指导与帮扶工作，助力项目加速推进。二是强化过程管控力度：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过程监督体系，对项目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把控，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保障项目始终朝着既定目标稳步前行，切实达成项目目标。三是全力推进项目实施：要求项目单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与紧迫感，调配一切可用资源，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确保项目按时且高质量完成。
针对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补助项目绩效指标未完成情况，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加快项目执行进度。督促国家专业队依托单位，严格依照财资环〔2022〕93号、应急〔2022〕124号文件规定以及通知明确的装备购置计划，拟定招标采购方案。该方案需经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审核通过后，依据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组织开展采购工作。二是强化过程管控。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购置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装备，作为中央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由应急管理部负责统筹。指定国家专业队进行保管使用，并做好装备维护工作，确保装备始终处于完好状态，随时能够投入使用。国家专业队依托单位按规定做好资产登记管理，建立中央补助装备台账，对装备资产的采购、验收、入库、盘点、调用、处置等环节，实现全生命周期动态管理。同时，定期开展装备现场抽查检查工作，确保在事故灾害发生时，应急救援装备资源能够做到找得到、调得动、用得上，以此保障项目目标的顺利达成。​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结果应用
及时、认真整改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同时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以后年度预算申请、安排、分配的重要依据。
（二）结果公开
将绩效自评结果在福建省应急管理厅门户网站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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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中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福建省（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支出）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应急管理部

	地方主管部门
	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资金使用单位
	设区市或县（市、区）有关部门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5706
	5706
	1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5706
	5706
	100.00%

	
	        地方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类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总体方案》《重点化工产业聚集区重大安全风险防控工作总体方案》《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工作总体方案》《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建设工作总体方案》等文件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标准，同时综合项目实际，突出重点，按因素分配法和项目管理法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合理分配项目资金。
	无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等规定，以及《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下达通知》等文件规定的时限分解下达项目资金，收到中央转移支付后按相关文件规定及时下达资金。资金下达及时。
	无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资金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无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严格执行有关资金管理规定，专款专用，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资金使用规范。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执行率为100%，整体预算执行准确性高。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了绩效目标，将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纳入省级资金预算，组织开展了事中绩效监控和事后绩效评价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收到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后，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按相关文件规定的时限足额下拨至设区市或县（市、区）级财政、应急管理部门。
	无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支持建设纳入全国性系统的煤矿瓦斯、水、火、冲击地压、顶板等重大风险监控和联网，重点非煤矿山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等，提升矿山数字化、智能化安全生产预防和监管水平。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煤矿瓦斯、水、火、冲击地压等重大风险监控和联网系统建设完成率为75%；重点非煤矿山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建设完成率为60%；地下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建设完成率为48%；新建1个尾矿库在线监控系统；尾矿库在线监控系统（升级改造）建设完成率为76.19%，预计2025年6月30日前可全部完成，矿山数字化、智能化安全生产预防和监管水平将得到全面提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煤矿瓦斯、水、火、冲击地压等重大风险监控和联网（个）
	≥4
	3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其中3个煤矿已完成建设并联网，目前尚未验收；尚有1个在建矿山，正依据建设进度有序部署施工，预计2025年6月底前能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重点非煤矿山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个）
	≥30
	18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尚有12个处于施工阶段或设备采购环节，尚未完成安装。
改进措施：动态调度进展情况，对推进缓慢的，组织人员赴现场指导帮扶，预计2025年6月底前能完成。

	
	
	
	地下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监测监控系统（个）
	≥50
	24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尚有23家金属非金属矿山正在施工或采购设备，1 家正在进行招投标工作，2家处于停产状态，均未完成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安装。
改进措施：动态调度进展情况，对推进缓慢的，组织人员赴现场指导帮扶，预计2025年6月底前能完成。

	
	
	
	尾矿库在线监控系统
	新建（个）
	≥1
	1
	

	
	
	
	
	升级改造（个）
	≥43
	32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尚有10个尾矿库正在施工，1个正在筹措资金。
改进措施：动态调度进展情况，对推进缓慢的，组织人员赴现场指导帮扶，预计2025年6月底前能完成。

	
	
	质量指标
	验收通过率
	100%
	有序推进中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预计2025年6底前能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联网在线率
	100%
	有序推进中
	

	
	
	时效指标
	进度完成率
	100%
	60.90%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目前，尚有1座在建矿山瓦斯、水、火、冲击地压等重大风险监控和联网，正依据建设进度有序部署施工。12个重点非煤矿山的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处于施工阶段或设备采购环节，尚未完成安装；23家金属非金属矿山正在施工或采购设备，1家正在进行招投标工作，2家处于停产状态，均未完成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安装；10座尾矿库正在施工，1家正在筹措资金，尚未完成尾矿库在线监控系统的升级改造。
改进措施：后续，项目单位将继续全力推进各项工作，确保项目按时高质量完成，项目预计2025年6月底前能完成。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矿山安全风险防控水平
	提高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预计2025年6月底前可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可持续影响指标
	矿山安全监管监察效能
	提高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90%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说明
	无





附表2
	中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福建省
（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支出）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应急管理部

	地方主管部门
	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资金使用单位
	设区市或县（市、区）有关部门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2910
	2250
	77.32%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455
	1455
	100.00%

	
	        地方财政资金
	1455
	795
	54.64%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类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总体方案》《重点化工产业聚集区重大安全风险防控工作总体方案》《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工作总体方案》《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建设工作总体方案》等文件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标准，同时综合项目实际，突出重点，按因素分配法和项目管理法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合理分配项目资金。
	无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等规定，以及《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下达通知》等文件规定的时限分解下达项目资金，收到中央转移支付后按相关文件规定及时下达资金。资金下达及时。
	无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资金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无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严格执行有关资金管理规定，专款专用，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资金使用规范。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其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执行率为100%，地方财政配套资金执行率为54.64%。整体预算执行准确性高。
	存在问题：由于部分尾矿库尚处于建设阶段，项目补助资金需待项目竣工验收后按照规定流程予以拨付，该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
改进措施：协助相关市县对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加强过程管控与监督，提高资金拨付效率及使用率。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了绩效目标，将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纳入省级资金预算，组织开展了事中绩效监控和事后绩效评价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收到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后，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按相关文件规定的时限足额下拨至设区市或县（市、区）级财政、应急管理部门。
	无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在全面摸清尾矿库安全环境风险的基础上，按照尾矿库闭库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对该尾矿库实施闭库销号治理，通过坝坡整治、改造排洪系统、改造防渗设施等措施全面提升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恢复生态环境，消除安全隐患。
	尾矿库完成销库时间需9至14个月,预计2025年6月30日前可完成。截至2024年12月31日,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果，5座尾矿库已顺利完成销号治理。其余6座尾矿库的治理工作正按照既定计划推进当中。尽管项目成效尚未完全彰显，但随着各项治理工作的持续深入，尾矿库的安全水平与生态环境状况必将得到显著改善。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质量指标
	隐患治理率
	100%
	45.45%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截至2024年12月31日，11个尾矿库已完成治理且验收合格的项目5个，其余6个尾矿库预计2025年6月底前能完成，目前项目在有序推进中。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单项工程合格率
	100%
	45.45%
	

	
	
	
	坝体抗滑稳定性系数K
	德化县鑫强矿业
	≥1.5
	有序推进中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预计2025年6月底前能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大田县广福/宝树，尤溪县三富/金鸡岭/盛隆矿/鑫达业，
	≥1.2
	有序推进中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其中大田县广福、宝树、金鸡岭、盛隆矿共4座尾矿库已完成并达标，尤溪县三富、鑫达业2座尾矿库正在闭库施工中，预计2025年6月底前能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龙岩富恒铁矿-杨梅坪/黄洋，漳平市磊鑫铅锌矿
	≥1.15（正常运行期）
≥1.05（洪水运行期
	有序推进中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预计2025年6月底前能完成，目前项目在有序推进中。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紫金矿业
	≥1.774
	1.774
	

	
	
	
	防洪设防标准
	除漳平市磊鑫铅锌矿外的其余10个矿业
	≥200年一遇
	有序推进中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截至2024年12月31日，10个尾矿库已完成治理且验收合格的项目5个，其余5个尾矿库预计2025年6月底前能完成，目前项目在有序推进中。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漳平市磊鑫铅锌矿
	≥100年一遇
	有序推进中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预计2025年6月底前能完成，目前项目在有序推进中。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时效指标
	建设周期
	德化县鑫强矿业
	≤8个月
	工程暂未完工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该项目2024年9月开工建设，预计2025年5月底前可完工，目前项目在有序推进中。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漳平市磊鑫铅锌矿
	≤6个月
	工程暂未完工，申请延期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该项目2024年3月开工建设，因涉及用地、资金等问题，推进较慢。经漳平市应急管理局批准其闭库销号延期至2025年6月30日；目前项目在有序推进中。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大田县广福/宝树，尤溪县三富/金鸡岭/盛隆/鑫达矿业，龙岩富恒铁矿-杨梅坪/黄洋，紫金矿业，
	≤1年
	有序推进中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其中，龙岩黄洋和杨梅坪2座尾矿库因涉及用地问题，推进较慢；经曹溪街道办协调，于2024年12月中旬协调完毕；经龙岩新罗区应急管理局批准其闭库销号延期至2025年6月30日。三明尤溪县三富和鑫达矿业2座尾矿库目前在有序推进中，预计2025年6月30日前能完成。其他5座尾矿库已完工验收，建设期小于1年。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完成销号时间
	德化县鑫强矿业
	≤9个月
	工程暂未完工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该项目2024年9月开工建设，预计2025年5月底前可完工，目前项目在有序推进中。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漳平市磊鑫铅锌矿
	≤1年
	工程暂未完工，申请延期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该项目2024年3月开工建设，因涉及用地、资金等问题，推进较慢。经漳平市应急管理局批准其闭库销号延期至2025年6月30日；目前项目在有序推进中。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大田县广福/宝树矿业，龙岩富恒铁矿-杨梅坪/黄洋，紫金矿业
	≤1年零2个月
	有序推进中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其中，龙岩黄洋和杨梅坪2座尾矿库因涉及用地问题，推进较慢；经曹溪街道办协调，于2024年12月中旬协调完毕；经龙岩新罗区应急管理局批准其闭库销号延期至2025年6月30日。其他3座尾矿库已完工验收，完成销号时间小于1年零2个月。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尤溪三富/金鸡岭/盛隆/鑫达矿业
	≤1年零1个月
	有序推进中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其中，三明尤溪县三富和鑫达矿业2座尾矿库目前在有序推进中，预计2025年6月30日前能完成。其他2座尾矿库已完工验收，完成销号时间小于1年零1个月。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滩面植被率
	≥95%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预计2025年6月底前可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防渗效果
	达标排放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说明
	无




附表3
	中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福建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应急管理部

	地方主管部门
	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资金使用单位
	设区市或县（市、区）有关部门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3039
	893
	29.38%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039
	893
	29.38%

	
	        地方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类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总体方案》《重点化工产业聚集区重大安全风险防控工作总体方案》《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工作总体方案》《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建设工作总体方案》等文件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标准，同时综合项目实际，突出重点，按因素分配法和项目管理法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合理分配项目资金。
	无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等规定，以及《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下达通知》等文件规定的时限分解下达项目资金，收到中央转移支付后按相关文件规定及时下达资金。资金下达及时。
	无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资金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无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严格执行有关资金管理规定，专款专用，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资金使用规范。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执行率为29.38%，整体预算执行准确性较高。
	存在问题：因应急救援装备采购流程长、该项目资金需招标采购方案及招标结果审核通过后，按相关流程拨付，该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
改进措施：协助相关市县对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加强过程管控与监督，提高资金拨付效率及使用率。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了绩效目标，将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纳入省级资金预算，组织开展了事中绩效监控和事后绩效评价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收到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后，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按相关文件规定的时限足额下拨至设区市或县（市、区）级财政、应急管理部门。
	无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一是完成项目下达装备的采购、项目验收，装备管理更加规范，队伍先进适用装备的应用水平显著提升，反应更加灵敏、处置更加有力，危化救援能力进一步提升，满足华东地区重特大事故灾害救援需要。二是通过定期开展力量集结、战斗编程、通信联络、组织指挥等应急救援业务训练和模拟实战演练，跨区域、多灾种联动联训，进一步提高队伍快速出动、现场实战能力、救援协同能力以及队伍长时间、远距离救援自我保障能力。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装备采购工作整体处于前期准备阶段。其中，泉州石化队已完成合同签订，但由于装备尚未到位，整体采购工作的成效暂未显现。
 3支国家专业队均按计划定期开展了应急救援业务训练和模拟实战演练，内容涵盖力量集结、战斗编程、通信联络和组织指挥等关键环节，并积极参与跨区域、多灾种联动联训。应急演练实现了队伍全员100%参与，有效提升了队伍的快速出动能力、现场实战能力、救援协同能力，以及长时间、远距离救援的自我保障能力。在响应应急管理部指挥调动方面，队伍均能及时赶赴现场救援，训练与演练工作成效显著。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支持建设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支）
	1
	1
	

	
	
	
	支持建设国家危化应急救援队伍（支）
	2
	2
	

	
	
	
	为危化队配备装备（台/套）
	10
	有序推进中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按照国家相关文件要求，国家专业队装备采购需经过严格的招投标和审核流程。截至2024年12月31日，除泉州石化队已完成合同签订，装备尚未到位外，其他2个专业队处于装备采购方案制定及招标阶段，项目在有序推进中，预计2025年12月底前可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质量指标
	验收通过率
	100%
	有序推进中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预计2025年12月底前能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各类车辆及大型装备按照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有关标志标识规范进行涂装 
	100%
	有序推进中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截至2024年底，除泉州石化队已完成合同签订，装备尚未到位外，其他2个专业队处于装备采购方案制定、招标阶段，项目在有序推进中，预计2025年12月底前可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各类车辆及大型装备安装数据采集终端，能够接入应急管理部大型救援装备指挥控制系统
	100%
	有序推进中
	

	
	
	
	队员装备操作培训通过率
	100%
	有序推进中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预计2025年12月底前能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事故灾害发生时，队伍响应应急管理部指挥调动，及时赶赴现场救援率
	100%
	100%
	

	
	
	
	队伍全员参与实训演练覆盖率
	全年达到100%
	100%
	

	
	
	
	实训演练考核评估结果
	合格
	合格
	

	
	
	时效指标
	建设周期
	≤18个月
	有序推进中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按照国家相关文件要求，国家专业队装备采购需经过严格的招投标和审核流程。本项目装备采购预计2025年12月底前可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实训演练计划完成率
	100%
	100%
	

	
	
	
	无补给状态下自我保障时间
	≥72小时
	72小时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重点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救援能力
	显著增强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项目预计2025年12月底前能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在自然灾害抢险救援中发挥救援协同作用
	提升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事故救援现场音视频、图像和数据实时传输能力
	提升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化工装置火灾事故处置能力
	提升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开展预防性安全检查，助力依托企业(单位)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减少事故发生发挥作用
	提升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企业在事故灾害应急救援方面对队伍的满意度
	≥95%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项目预计2025年12月底前能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地方政府对队伍事故处理能力的满意度
	≥95%
	95%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受地方政府的认可度高，2024年5月均收到福建省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暨抗震减灾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感谢信。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同时还收到龙岩市人民政府、上杭县人民政府的感谢信。

	
	
	
	应急管理部对队伍的满意度
	≥95%
	95%
	2024年5月，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均受到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公开表扬

	说明
	无





附表4
	中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福建省（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支出）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应急管理部

	地方主管部门
	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资金使用单位
	设区市或县（市、区）有关部门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2188
	2188
	1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845
	845
	100.00%

	
	        地方财政资金
	1343
	1343
	100.00%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类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总体方案》《重点化工产业聚集区重大安全风险防控工作总体方案》《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工作总体方案》《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建设工作总体方案》等文件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标准，同时综合项目实际，突出重点，按因素分配法和项目管理法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合理分配项目资金。
	无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等规定，以及《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下达通知》等文件规定的时限分解下达项目资金，收到中央转移支付后按相关文件规定及时下达资金。资金下达及时。
	无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资金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无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严格执行有关资金管理规定，专款专用，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资金使用规范。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其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执行率为100%，地方财政配套资金执行率为100%。整体预算执行准确性高。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了绩效目标，将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纳入省级资金预算，组织开展了事中绩效监控和事后绩效评价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收到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后，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按相关文件规定的时限足额下拨至设区市或县（市、区）级财政、应急管理部门。
	无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在统筹推动本聚集区(化工园区)内化工企业按照要求建立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化工产业聚集区重大风险防控项目，建立并有效应用本聚集区(化工园区)危化品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配置完善本聚集区(化工园区)公共区域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监测管控设备，探索建立危险化学品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提升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管控能力。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我省的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项目已建成1个聚集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以及6个聚集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功能模块。同时，70%的聚集区内危险化学品企业已完成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的建设，50%的聚集区内化工企业已将平台数据接入到聚集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目前项目在按计划有序推进，项目成效尚未充分显现。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建设聚集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个）
	1
	1
	

	
	
	
	聚集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功能模块（个）
	≥6
	6
	

	
	
	
	聚集区内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智能化
管控平台建设率
	≥90%
	70%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正在接入企业数据并完善聚集区内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数据，预计2025年6月底前可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聚集区内化工企业平台接入聚集区平台率
	≥90%
	50%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正在建设点到点网络专线，打通企业并逐步接入聚集区内化工企业平台数据，预计2025年6月底前可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质量指标
	安全等保
	2.0三级
	有序推进中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系统正在调试，待企业全面接入后，进行安全等保评测，预计2025年6月底前可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网络延迟、响应时间和稳定性
	达到指南要求
	有序推进中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系统正在调试，待企业全面接入后，进行软件测评，预计2025年6月底前可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预警响应率
	≥95%
	有序推进中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项目未竣工验收，系统正在调试，待项目竣工验收后再统一考核，预计2025年6月底前可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基本功能建成率
	100%
	90%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截至2024年12月31日，基本功能建成率达90%。气云成像设备正与企业积极协调、勘探安装位置；企业人员定位已留有接口，待企业建设完成相关模块后接入，预计2025年6月底前能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时效指标
	建设周期
	≤1年
	有序推进中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项目于2024年7月开工建设，预计2025年6月底前可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园区重大安全风险数字化管控水平
	大幅提升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预计2025年6月底前可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园区内企业重大安全风险数字化管控水平
	大幅提升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聚集区内企业满意度
	≥90%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未完成原因：项目建设期限未到，预计2025年6月底前可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说明
	无




